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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公法上之請求權之時效期間

應如何計算？ 
97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法律問題一 
───────────────── 
【事實摘要】 

於行政程序法90年1月1日施行前，公法上之請求權之時效期間，依實務通說

類推適用民法第125條一般時效即15年之規定，惟此類推適用之時效期間，若自

行政程序法施行日起算，其殘餘期間較行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所定5年時效期

間為長者，應如何適用？ 

【會議要旨】 

甲說：應類推適用民法總則施行法第18條第2項及債編施行法第3條第2項規

定，自行政程序法施行日起，適用行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5年時效期間之

規定。民法總則施行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民法總則施行前之法定消滅時效，

其期間較民法總則所定為長者，適用舊法，但其殘餘期間，自民法總則施行日起

算較民法總則所定時效期間為長者，應自施行日起，適用民法總則。」民法債編

施行法第3條第2項規定：「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之法定消滅時效，其期間較民法

債編修正施行後所定為長者，適用修正施行前之規定。但其殘餘期間自民法債編

修正施行日起算，較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後所定期間為長者，應自施行日起，適用

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上述二條項之規定均傳達了同一立法原則，即

適用舊法規定之時效之殘餘期間如長於新法之時效期，應適用修正後新法之

較短時效期間之規定。蓋立法者對於時效期間已作縮短之立法選擇，舊法時

期所成立之請求權於新法施行後存在之期間自不宜長於新法之規定，否則即

有背於立法者之最新立法裁量。公法上之請求權在行政程序法施行前成立者，

其時效期間應類推適用民法之規定，則民法總則施行法及債編施行法前述有關新

舊法時效期間不同時應如何處理之規定，亦應一併類推適用。故公法上之請求

權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成立而可行使者，自行政程序法施行後，其殘餘期間長

於5年者，適用行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5年時效期間之規定，自95年1月1
日起即因時效屆滿而消滅（最高行政法院92年度判字第818號判決、96年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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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914號判決參照）。 
乙說：應依行政程序法施行前有關類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仍以公法

上請求權可行使之日起算之15年時效進行，不因行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5
年時效期間而縮短。按行政程序法於90年1月1日施行後，並無類似民法總則

施行法第18條第2項及債編施行法第3條第2項之過渡條文規定。行政程序法

施行前已發生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消滅時效之規定本身，涉及實體上請求權

法律效果之消滅或減損，性質上應屬實體規定，依實體從舊，並不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應依行政程序法施行前有關法規之規定，無相關法

規之規定者，得類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縱使殘餘期間，自行政程序法施

行日起算較5年為長者，仍依公法上請求權可行使之日起算之15年時效進行，不

因行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5年時效期間而縮短。 
大會研討結果：多數採甲說。 

【學說速覽】 

一、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行政法法律關係之權利義務有因時間經過而消滅之情形。程序法上之權利

因法定之「除斥期間」經過而不得再依正式之程序行使之；至於實體法之權

利，則因「消滅時效」之完成而消滅。在各別法律，已明文規定消滅時效

者，自應適用各別之法律，若個別法律中未明文規定者，公行政之公法請求

權則適用行政程序法第131條以下之規定。 
   對於時效完成之法律效果，在私法上係產生義務人得拒絕履行之抗辯權，

惟在公法領域，為求公法關係之一致，則採行系爭權利消滅之原則。行政程

序法第131條第2項即規定：「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二、考點分析 

（一） 大法官釋字第474號解釋 
  大法官於此肯認公法領域亦適用時效制度，蓋時效制度在於尊重既存事

實狀態及維持法秩序安定，與公益有關，屬於法律保留事項，行政機關不能

依授權或以職權訂之。惟在法無明文時，可類推適用其他法律，原則上應從

公法領域中尋找性質相似之類似規範，公法上無規定再類推適用民法規定。

學者批評本號解釋先認為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應屬法律保留事項，

其後卻又容許類推相關法律之時效規定，實不無矛盾
55

。 

                                                      
55 陳敏，《行政法總論》，五版，2007年，頁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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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行政程序法第131條之相關爭議 
  行政程序法第131條之適用範圍為何素有爭議。一般認為不論是行政機關

對人民或人民對行政機關之公法上請求權均須適用之，包括因行政處分及行

政契約而生者；另有學者認為行政程序法第131條應限於行政機關對人民之公

法上金錢或實物的給付請求權，不及於其他請求權與人民對行政機關之公法

上請求權
56

。 
（三） 公法上消滅時效之起算起點 

  目前行政程序法第131條就消滅時效期間已有規定，不過就起算時點未設

規定。基本上應可類推適用民法第128條，否則若請求權尚無從行使時即開始

起算消滅時效，一方面不符時效制度原本督促權利人行使權利之意旨，另一

方面亦屬強人所難。而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應以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

求為準。 

【考題分析】 

行政程序法施行前之「工程受益費」請求權是否有時效規定之適用？實務上見

解如何？其是否妥當？請抒己見以對。 （92司1） 

◎答題關鍵 

本題涉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條例與行政程序法之適用關係，亦即特殊之程

序規定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有無適用之問題。又行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所

謂：「法律有特別規定」應如何適用亦有疑義。請參照上述97年度高等行政

法院法律座談會提案法律問題之見解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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